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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购买问询函

有关财务问题的回复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： 

贵部《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

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475号）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洲际油气”

或“公司”）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收悉，根据要求答复如

下： 

 

一、问题2.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采用现金支付，截至2018年6月30日，公司净

资产仅51.99亿元，货币资金不足10亿元，扣非净利润连续两年亏损。请公司：

（1）结合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负债情况和偿付安排，量化分析本次交易的资金安排

对公司现金流、财务费用的影响；（2）本次交易预计形成的商誉金额及未来是否

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，公司应对该风险的具体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

见。 

回复说明： 

（2）本次交易预计形成的商誉金额及未来是否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，公司应

对该风险的具体措施。 

洲际油气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信海月100%股权的交易，应当作为非同一

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。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——企业合并》的规定，在

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，购买日购买方（洲际油气）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

取得的被购买方（中信海月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，应当确认为商

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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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洲际油气与交易对方签订的《意向协议》，本次交易对价不低于

497,336.37万元，对价包含股东贷款金额，将在交割日当日以转让或在交割日之

前通过债转股等形式进行处理。根据中信海月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，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的中信海月股权预估值为

22,687.14万元；根据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，截至2017年12月

31日的股东贷款金额为474,649.23万元。 

假设交易对价即为底价497,336.37万元，中信海月基准日股权经最终评估价

值为22,687.14万元，股东贷款经最终审计金额为474,649.23万元，则本次交易的

合并成本等于中信海月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，无需确认商誉。 

假设股东贷款以转让形式处理，与本次交易预计将形成的商誉金额相关的具

体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金额 

本次交易对价 497,336.37 

减：交易对价中包含的股东贷款金额 474,649.23 

合并成本 22,687.14 

减：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2,687.14 

商誉 0.00 

交易完成后的账务处理方面，洲际油气层面将增加长期股权投资22,687.14万

元、对中信海月的其他应收款474,649.23万元，减少货币资金497,336.37万元；

中信海月层面对原股东的其他应付款将转移至洲际油气。洲际油气合并层面，不

考虑所得税影响，将体现为增加合并中信海月的资产负债账面净额267,947.81万

元（原账面净资产-206,701.42万元抵消贷款金额474,649.23万元后），增加油气

资产229,388.56万元（评估增值），减少货币资金497,336.37万元。 

若假设股东贷款以债转股形式处理，则与本次交易预计将形成的商誉金额相

关的具体数据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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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金额 

合并成本（本次交易对价） 
 

497,336.37 

减：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497,336.37 

其中：交易对价中包含的股东贷款转股金额 474,649.23 

债转股前的股东全部权益预估值 22,687.14 

商誉 0.00 

交易完成后的账务处理方面，洲际油气层面将增加长期股权投资497,336.37

万元，减少货币资金497,336.37万元；中信海月层面对原股东的其他应付款将转

为实收资本。洲际油气合并层面，不考虑所得税影响，将体现为增加合并中信海

月的资产负债账面净额267,947.81万元（原账面净资产-206,701.42万元扣除转股

的贷款金额474,649.23万元后），增加油气资产229,388.56万元（评估增值），

减少货币资金497,336.37万元。 

因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涉及的审计、评估工作尚未完成，本次交易尚

未完成，且由于上述相关数据的基准日和购买日不一致，因此该等数据和重组完

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的相关金额会存在差异。若最终实际交易价格高于底

价，或经评估的中信海月股东权益低于目前的预估值，则可能形成商誉，实际是

否形成商誉及形成商誉的金额取决于最终的交易价格和评估结果。 

若最终形成商誉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——资产减值》第二十三条规

定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，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。该商誉在

持有期间不予摊销，但需在未来每个报告期终了进行减值测试。洲际油气将于未

来每个报告期末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，根据测试结果确定是否

需要计提商誉的减值准备，如需计提则减值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，计入当期

损益，将直接影响洲际油气当期合并净利润，并会对洲际油气业绩形成负面影

响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洲际油气与中信海月将发挥各自优势，实现优势互补，形

成良好的协同效应，保持中信海月的持续竞争力，将因本次交易可能形成的商誉

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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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核查意见： 

依据中信海月现有估值以及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方案，有关商誉

的预计过程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；由于标的公司涉及的审计、评估工

作尚未完成，相关数据基准日与实际购买日不同，目前预计未形成商誉与重组完

成后的实际结果可能存在差异；若本次交易最终形成商誉，且中信海月未来经营

状况恶化，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，从而可能对上市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不

利影响。 

 

 

 

 

中汇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7日 


